福建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	类型
	一级
项目
	二级项目
	收费标准
	收费文件
（文号）
	定价部门
	行业主管部门
	是否
涉企
	是否行政审批前置
	是否涉进出口环节
	定价方法
	备注

	交通服务收费
	一、车辆通行费
	经营性公路(含桥梁和隧道)通行费
	1、客车类按车型分为五类：一类车分别按0.5元/公里.车、0.55元/公里.车和0.6元/公里.车，二、三、四、五类车分别乘以2、2.8、3、3.5相应收费系数收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货车/专业作业车按车(轴)型收费的基本费率为高速公路（非独立桥隧）0.45元/车公里、渔平高速公路延伸线（平潭大桥）2.00元/车公里、泉州湾跨海大桥和厦漳跨海大桥2.14元/车公里,1-6类车型收费系数分别为1.0、2.4、3.6、4.9、5.3、5.8。经批准行驶高速公路的六轴以上超限运输车辆，在六轴货车收费系数的基础上，按照每增加一轴，收费系数增加0.4的方法计收。通行青州大桥的货车/专业作业车，1-4类分别按现有1-4类标准计收，5、6类及六轴以上超限运输车辆按现有5类车标准计收。
	闽政文〔2019〕219号    闽交财〔2005〕19号等
	人民政府
	交通运输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二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	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育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，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	 1、计时收费。小车类：一类区每小时2-11元/车，超过1小时后每小时加收2-6元/车，最高收费20-65元/天；二类区收费每2小时2-5元/车，超过2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-2元/车，最高收费15-45元/天；三类区每3-4小时3-5元/车，超过3-4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/车，最高收费15-30元/天；大车类按占车位数计算收费。
2、计次收费。小车类：每2-4小时每次3-5元/次，超过2-4小时，每1-2小时加收1-2元，最高15-20元/天，大车类按占车位数计算收费。
	闽政〔2017〕56号 、闽价服〔2016〕233号等
	发展改革部门
	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部门
	否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市、县制定

	交通服务收费
	二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	政府投资建设（设立）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	计时收费。小车类：一类区每小时2-11元/车，超过1小时后每小时加收2-6元/车，最高收费20-65元/天；二类区收费每2小时2-5元/车，超过2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-2元/车，最高收费15-45元/天；三类区每3-4小时3-5元/车，超过3-4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/车，最高收费15-30元/天；大车类按占车位数计算收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闽政〔2017〕56号 、闽价服〔2016〕233号等
	发展改革部门
	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部门
	否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市、县制定

	
	三、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费
	拖车费
	1、一类车基价320元/车.次，拖运费7座以下(含7座)客车10元/车.公里，2吨以下（含2 吨）货车15元/车.公里；二类车基价380元/车.次，拖运费20元/车.公里；三类车基价500元/车.次，拖运费25元/车.公里；四类车基价600元/车.次，拖运费30元/车.公里；五类车15吨以上至35吨（含35吨）货车、40英尺集装箱车基价700元/车.次,拖运费35元/车.公里，35吨以上货车基价800元/车.次，拖运费40元/车.公里；基价以10公里为基数，不足10公里按10公里计收。
	闽发改服价函[2019]361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交通运输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吊车费
	2、一类车1000元/车.次；二类车2000元/车.次；三类车3000元/车.次；四类车4000元/车.次；五类车15吨以上至35吨（含35吨）货车、40英尺集装箱车5000元/车.次；35吨以上货车双方协商并以书面协议确定收费标准。吊车服务包含将被吊车辆吊至拖车及从拖车吊至卸载场地两个环节，仅完成一个环节的，按规定标准的70%收费。
	
	
	
	
	
	
	
	

	交通服务收费
	四、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
	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
	1、客运代理费：一级站不超过10%、二级站不超过8%、三级及下站不超过6%；            
2、客车发班费：不超过6%；                   3、车辆安全检查费：8.5元/辆； 
4、车辆停放费：按车型分类白天停放分别8-3元/辆，过夜16-6元；包月白天190-70元/辆月，包月过夜380-140元/辆月。          
	闽发改服价〔2020〕488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交通运输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旅客基本服务收费
	5、退票手续费：当次客运班车开车前（含1小时）办理退票，按票面金额10%计收。当次客运开车前1小时以内办理退票，按票面金额20%计收。旅游客车开车24小时前（含24小时）办理退票，按票面金额10%计收。旅游客车开车前24小时 以内办理退票，按票面金额50%计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、旅客站务费：150公里以上的，2元/每人次；50-150公里（含150公里）的，1.5元/每人次；50公里（含50公里）以内的，1元/每人次；农村客运按以上相应收费标准的50%计收。
	闽发改服价〔2020〕488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交通运输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
	公用事业服务收费
	五、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
	
	城市新建住宅供气工程建设收费标准（不含别墅和自建房）为1850-2170元/户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住建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设区市

	
	六、自来水工程安装配套费
	
	城市新建住宅供水工程建设收费标准（不含别墅和自建房）为22-20元/平方米，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为19.8-15元/平方米。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住建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设区市

	
	七、污水处理费(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)
	居民污水处理费
	用水量0.85-1元/吨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住建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市、县制定

	
	
	非居民污水处理费
	特种行业1.2-1.8元/吨;其他行业1.2-1.5元/吨
	
	
	
	
	
	
	
	

	公用事业服务收费
	八、生活垃圾处理费(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)
	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	9-10元/每户每月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人民政府、发展改革部门
	住建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市、县制定

	
	
	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	按用水量计费:每吨征收0.3-2.66元；按营业面积计费:每平方米0.3-1.5元；按人数计费: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部队和社会团体等按每月1-3元/人；按车辆数计费:客车类小型车4元/月、中型车8元/月、大型车10元/月,货车类每吨2元/月；建筑垃圾3-6元/吨。
	
	
	
	
	
	
	
	

	
	九、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
	
	城市居民用户有线数字电视主终端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为18元/月；县城以下（不含县城）农村居民用户有线数字电视主终端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为15元/月。
	           闽价服[2012]102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广电网络
	否
	否
	否
	成本法
	

	其他特定服务收费
	十、垄断性交易平台服务收费
	
	（一）建设工程交易服务收费：1、建设工程施工、专项材料设备、EPC总承包和PPP等项目招标投标，根据标的额大小分别为2000-25000元/宗，由招标单位支付40%、中标单位支付60%；2、勘察设计、监理、咨询、检测及其他工程服务类招标投标，根据标的额大小分别为2000-10000元/宗，由中标单位支付。 （二）矿业权交易服务收费:1、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出让及转让，按成交价金额的大小分别为4.5%-0.8%；2、协议出让，按成交价金额1%，交易服务费由双方各承担50%；3、协议转让，按成交价金额0.8%；交易服务费每宗金额低于2000元的按2000元计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碳排放权交易和用能权交易服务收费：采用挂牌点选方式交易的，按成交金额的6‰向交易双方分别收取；采用协议转让、单向竞价和定价转让等其他方式交易的，按成交金额的1.5%向交易双方分别收取。
	闽价通告〔2018〕9号  闽价通告〔2018〕24号 闽发改服价〔2020〕188号 
	发展改革部门
	发展改革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        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部门   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特定服务收费
	十一、公证服务收费
	（一）证明法律行为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闽发改服价〔2021〕533
	发展改革、司法部门
	司法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（二）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和接受遗赠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
	
	
	
	
	
	
	

	
	
	（三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
	
	
	
	
	
	
	

	
	
	（四）公证事务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
	
	
	
	
	
	
	

	
	十二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
	（一）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闽价通告〔2018〕32号
	发展改革、司法部门
	司法部门
	是
	否
	否
	市场比较法
	

	
	
	（二）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
	
	
	
	
	
	
	

	
	
	（三）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
	具体标准详见文件。
	
	
	
	
	
	
	
	

	
	十三、住房物业管理费
	
	保障性住房物业收费0.5-4.6元/月.平方米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、住建部门
	住建部门
	否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县（市、区）制定

	
	十四、危险废物处置费
	医疗废物处置费
	固定床位2-2.6元/日,无固定床位按日排量:30公斤以上2300-2700元/月,20-30公斤1600-1900元/月,10-20公斤850-1050元/月,5-10公斤500-630元/月,2-5公斤380-480元/月,1-2公斤180-240元/月,1公斤以下100元-140元/月。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生态环境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设区市

	
	
	其他危废处置费
	剧毒物3.2元/公斤,重金属1.7-3元/公斤，无机污泥1.7元/公斤。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特定服务收费
	十五、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
	
	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：电动乘用车0.9元/千瓦小时(不含电费)；电动公交车0.75元/千瓦小时(不含电费)。
	闽发改服价〔2019〕437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十六、牲畜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*
	
	星级达标机械化代宰加工服务费为40-65元/头；星级未达标机械化代宰加工服务费为35-47元/头；手工代宰加工服务费为25-35元/头；手工自宰加工服务费18-27元/头。
	闽政〔2017〕56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农业农村部门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授权市、县制定 已经省政府批准保留

	
	十七、城市新建住宅有线或光缆电视工程建设费*
	
	5-18元/平方米
	           闽价服[2018]99号
	发展改革部门
	广电网络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已经省政府批准保留


市级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	类型
	一级
项目
	二级项目
	收费标准
	收费文件    （文号）
	定价
部门
	行业主管部门
	是否
涉企
	是否行政审批前置
	是否涉进出口环节
	定价
方法
	备注

	交通服务收费
	一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	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育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，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	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主干道（白天7:30至晚上21:30，其余时间免费）：
1、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3小时以内每车位收费1元，3小时以上每超过1小时加收1元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，以此类推。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3元。
2、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1小时以内收费3元。此后临时停放每超过30分钟加收3元（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），以此类推。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为40元。
3、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按实际占用小型客货车停车位个数，参照上述标准计算收费，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为55元。
（二）非主干道（白天7:30至晚上21:30，其余时间免费）：
1、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3小时以内每车位收费1元，3小时以上每超过1小时加收1元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。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2元。
2、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1小时以内收费2元。此后临时停放每超过30分钟加收2元（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），以此类推。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为25元。
3、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按实际占用小型客货车停车位个数，参照上述标准计算收费，同一辆车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免费停放时段）最高收费为45元。
说明：1、计时收费的，车辆停放30分钟（含）内免费，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。2、夜间21:30至次日7:30为停车免费时段。3、表中所指时间均含本数。4、主干道与非主干道的划分以道路主管部门认定为准。
	莆发改函[2021]57号
	市发改委
	市公安局
	否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
	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室内停车场（包括全封闭式、地下停车场等）：
1、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（1）计次收费：1.0元/辆·次，夜间（22:00-次日7:00）停放收费2元/辆·次。（2）同一辆车当天停放最高收费2元。
2、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（1）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每车位每小时收费2元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，同一辆车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最高收费20元。（2）计次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5元/辆·次，同一辆车当天停放最高收费15元。
3、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按实际占用小型客车货车停车位个数，参照上述标准计算收费。
（二）室外停车场（包括露天或临时搭盖专业停车场及利用公共空间（含国有闲置土地）设置临时停车场等）：
1、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（1）计次收费：1.0元/辆·次，夜间（22:00-次日7:00）停放收费2元/辆·次。（2）同一辆车当天停放最高收费2元。
2、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（1）计时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每车位每小时收费3元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，同一辆车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最高收费25元。（2）计次收费：车辆临时停放5元/辆·次，同一辆车当天停放最高收费20元。
3、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按实际占用小型客车货车停车位个数，参照上述标准计算收费。
说明：1、计时收费的，车辆停放30分钟（含）内免费，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。2、表中“同一辆车当天停放”中的“当天”指自然日。3、本收费标准不包含火车站、码头配建的停车场及立体停车场。
	
	
	
	
	
	
	
	

	交通服务收费
	一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	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育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，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	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火车站配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1、30分钟以内（含）不收费；2、超过30分钟之后，计时收费，收费标准2元/小时·辆次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；3、车辆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24小时）最高收费20元；停放24-48小时：最高收费35元；停放超过48小时部分按计时标准累计收费。
（二）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1、30分钟以内（含）不收费；2、按实际占用小型客货车停车位个数，参照上述标准计算收费。
（三）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按次收费，每次1元，夜间停放收费每次2元。
说明：计时收费的，车辆停放30分钟（含）内免费，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。
	莆发改函[2021]57号
	市发改委
	市公安局
	否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
	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码头配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小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或2.0吨（含）以下）：
7:00-19:00（含）：1、停车4小时（不含免费30分钟）收费标准：3元/小时；2、超过4小时（不含免费30分钟）部分收费标准：2元/小时；3、该时段最高收费20元。
19:00-次日7:00（含）：1、收费标准：1元/小时；2、该时段最高收费10元。
同一车辆停放24小时内最高收费30元；超过24小时的按标准累计收费。
（二）中大型客货车（核载9人以上或2.0吨以上）：
7:00-19:00（含）：1、停车4小时（不含免费30分钟）收费标准：4元/小时；2、超过4小时（不含免费30分钟）部分收费标准:3元/小时；3、该时段最高收费30元。
19:00-次日7:00（含）：1、收费标准：1元/小时；2、该时段最高收费10元。
同一车辆停放24小时内最高收费40元；超过24小时的按标准累计收费。
（三）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：按次收费：5元/次。
同一车辆停放24小时内最高收费10元；超过24小时的按标准累计收费。
说明：1、计时收费的，停车30分钟内（含），免收停车服务费；超过30分钟后，机动车（不含摩托车）停放按小时收费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。2、机动车停放计费时间是指车辆停放超过免费临时停放时间30分钟之后起算的停车时间，免费临时停放时间30分钟（含）不算入计费时间。3、文甲码头停车场：进入湄洲岛内的车辆、山亭镇文甲村村民自有车辆以及文甲码头停车场收费站以内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车辆，免收停车服务费。具体管理办法由经营者制定。对长期停放的同一车辆可实行按月或年为单位优惠收费，具体优惠办法由经营者与车主协商约定。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景区配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小、中型汽车（19座及以下）10元/辆·次。
（二）大型汽车（20座及以上）20元/辆·次。
（三）摩托车（含电动车）5元/辆·次。
说明：计时收费的，收费标准按《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执行。
	
	
	
	
	
	
	
	

	
	
	政府投资建设（设立）停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	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立体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小型车辆（核载9人（含）以下）：停放1小时以内（含）收费5元/辆•小时，此后停放每小时3元/辆•小时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），同一辆车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（含）最高收费为35元。
	
	
	
	
	
	
	
	

	公用事业服务收费
	二、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
	
	城市新建住宅供气工程建设收费（不含别墅和自建房）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最高收费标准为1850元/户，允许下浮。
	莆市价[2019]341号
	市发改委
	市城市管理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三、自来水工程安装配套费
	
	城市新建住宅供水工程建设收费：新建住宅小区自来水工程建设费收费标准为20元/平方米，其中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、公共租赁住房和安置房为15元/平方米。该收费标准不含供水加压设备的费用，计费面积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准的计容建筑面积（不含非商业用途地下室、架空层、骑楼）为准。以上收费为最高标准，允许下浮。
	莆市价[2017]38 号
	市发改委
	市住建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四、污水处理费（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）
	居民污水处理费
	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，居民用水0.95元/吨；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，居民用水0.85元/吨。
	莆市价[2016]127号 
	市发改委
	市住建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非居民污水处理费
	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，非居民用水1.40元/吨；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，非居民用水1.20元/吨。
	
	
	
	
	
	
	
	

	
	五、生活垃圾处理收费（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）
	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	（一）常住户每户每月收取10元。
（二）暂住人口每人每月收取3元。
	莆政综[2004]175号
	市人民政府
	市城市管理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	（一）单位征收标准：按照上年年末在单位发放工资的人数（含合同工、临时工、聘用人员，不含离退休人员）每人每月2元，费用由单位支付。在校寄宿学生每人每月1元，费用由学校支付。营业性场所征收按本条第（五）款征收。
（二）工业垃圾和特种垃圾不得混入城市生活垃圾中，由各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理，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征收。
（三）营业性场所征收标准：
1、旅店业：按每张床位每月5元计征，征收额以70％的开房率计算。
2、商业网点：按营业场所的面积征收，20 m2以下的每月30元计征，超过部分按0.5元/m2·月计征。
3、饮食业：按就餐面积（包括厨房的面积）征收，20 m2以下的每月30元，超过部分按1元/m2·月计征。
4、娱乐场所、服务业：按营业场所面积征收，20 m2以下的每月30元计征，超过部分按1元/m2·月计征。
5、集贸市场：按营业场所面积1元/m2·月计征。
6、摊点：早市、夜市摊点（包括西瓜、甘蔗等季节性摊点）每摊30元/月，大排档、冷饮摊点0.5元/桌·日，其它各种固定、流动摊点按每天1元/摊位计征。
（四）废品收购店：按营业面积2元/m2·月计征。
（五）从事城市客运（含始末站在莆田市区范围内）的车辆；按小车4元/月·辆，中巴车8元/月·辆，大客车10元/月·辆计征。
（六）建筑垃圾代运费：运距小于5公里（含5公里），每立方米（吨）12元；运距大于5公里，每增1公里，每立方米（吨）另加1元。代运费标准为最高限价，具体收费在此标准内与服务对象协商。建筑垃圾代运实行有偿服务，必须坚持自愿原则，不得强制。
（七）建筑垃圾消纳费：对进入消纳场倾倒的建筑垃圾每立方米（吨）收费6元，允许下浮。
	莆政综[2004]175号、莆市价[2010]8号、莆市价[2011]191号
	
	
	
	
	
	
	

	其他特定服务收费
	六、危险废物处置费
	医疗废物处置费
	（一）有固定病床的医疗机构，处置收费标准为每床每日2.6元。
（二）无固定病床的医疗机构（不含农村个体诊所、卫生所），按日排出医疗废物量按月收取处置费，具体如下：
1、日排出量30公斤以上，月收费标准2400元/月。
2、日排出量20-30公斤（含30公斤），月收费标准1600元/月。
3、日排出量10-20公斤（含20公斤），月收费标准850元/月。
4、日排出量5-10公斤（含10公斤），月收费标准500元/月。
5、日排出量2-5公斤（含5公斤），月收费标准380元/月。
6、日排出量2公斤以下（含2公斤），月收费标准180元/月。
备注：1、农村个体诊所、卫生所产生的医疗废物集中到乡镇卫生院后由处置单位收集的，处置收费标准为每所每月180元；2、由处置单位直接到农村个体诊所、卫生所收集的，处置收费标准为每所每月380元。3、湄洲岛、南日岛进出岛费用按实收取。
	莆市价[2017]70号
	市发改委
	市城市管理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	
	
	其他危废处置费
	暂未定价
	暂未定价
	
	
	
	
	
	
	

	
	七、牲畜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
	
	生猪机械化代宰（生猪烫毛或生猪剥皮）单一加工服务费35元/头，选用生猪烫毛和生猪剥皮两条机械化同时开机的，生猪加工服务最高收费为40元/头，允许下浮。生猪手工代宰加工服务收费25元/头。
	莆市价[2015]177号、莆市价[2018]67号
	市发改委
	市农业农村局
	是
	否
	否
	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
	


区级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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